威海市国土资源局临港区分局
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
本报告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、《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》要求编制。报告由概述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，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等7个部分组成。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。
一、概述
2017年，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工作部署,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、健全工作机制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、丰富公开内容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新进展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我局进一步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考核监督，切实推进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“五公开”，形成局分管领导亲自指导、严格监督，办公室牵头，各科室根据职责分工协同参与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，认真开展政策解读，主动回应社会关切，确保公开信息的客观性、准确性和及时性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完善工作制度。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和保密工作制度，将全年政务公开工作内容分解到各科室，确保政务公开工作有重点、有抓手、有责任。进一步规范信息发布程序，以“先审查、后发布”为信息发布基本原则，确保信息发布及时、准确，有效防范违规行为和泄密问题发生。依托周五固定学习日，组织干部集中进行学习培训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规范化、科学化。
（三）丰富公开内容。充分利用区管委网站国土分局专栏、政务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，对土地供应情况、房地产用地供应数据、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情况、征地信息、降低企业用地用矿成本政策措施等进行公开，方便群众及时了解涉及切身利益的土地热点难点问题，为公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。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严格按照“以公开为常态，不公开为例外”的总体要求，合理界定信息公开范围，妥善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，做到积极稳妥、及时准确，公开、公正、便民。截至2017年12月31日，主动公开信息76条，内容主要包括规范性文件、发展规划、与公众密切相关的土地供应和征地信息、部门动态信息等。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2017年，我局未接到提出公开政府信息的申请。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我局认真按照《条例》的规定公开政府信息，未收取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任何费用。
五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我局严格履行《条例》赋予的法定职责，认真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未发生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，全年未接到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。
六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2017年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一定成效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。一是各科室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认识仍存在欠缺，相关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尚需提高；二是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广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加强。下一步，我局将进一步加强宣传，提高各科室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，加大教育培训力度，努力增强队伍整体素质。以我局中心工作为主轴，以公众关心的热点、难点问题为导向，增强政府信息的主动公开意识，重点推进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政府信息的主动公开。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，加大工作力度，探索公开新渠道，使信息公开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我区国土资源事业发展。
七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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